[bookmark: _GoBack]附件1
鄂尔多斯市城镇供热保障金筹集
使用管理办法（审议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1][bookmark: _Hlk226455049]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城镇供热保障金制度，规范城镇供热保障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工作，提高城镇供热保障能力，确保城镇供热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等有关规定，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鄂尔多斯市城镇供热保障金筹集、使用和管理。
[bookmark: 3]第三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市级城镇供热保障金的统筹使用和管理工作；市财政局负责筹集安排市级供热保障金。发改、财政、审计等部门依据各自的职能，对城镇供热保障金的统筹、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
第四条 旗区供热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苏木乡镇）、供热单位是城镇供热保障金的使用主体。
第五条 城镇供热保障金实行市和旗区财政分级承担、年度计划管理、集中统一使用。

第二章  资金筹集与使用

[bookmark: 6]第六条 城镇供热保障金的筹集：
（一）市级城镇供热保障金每年由市级财政安排不低于2000万元；
（二）旗区城镇供热保障金每年按照供热设施及管网的维修、养护、更新项目计划，由旗区人民政府安排相应比例的财政预算资金。
[bookmark: _Hlk226453800]第七条 市级城镇供热保障金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在项目完工验收合格后予以补助，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10%。以奖代补资金可根据旗区供热保障工作完成情况、供热期服务质量等进行综合评定后拨付。
第八条 城镇供热保障金使用范围：
（一）居住建筑热用户分户终端计量装置或者入户端口以外供热设施及管网的维修、养护、更新；
（二）城镇居民供热期供热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
（三）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的其他供热应急保障事项。
第九条 下列情况不在城镇供热保障金使用范围：
（一）因供热单位运行管理不善引发设备及管网事故的；
（二）供热单位管理的换热站等内部设施设备维修改造的。
第十条 市级城镇供热保障金使用应当按照逐级申报的原则，旗区供热主管部门要对项目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审核通过后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定。
第十一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根据项目情况、紧急程度以及市级城镇供热保障金使用情况核定项目资金并予以拨付。
[bookmark: 18]第十二条 申请使用市级供热保障金应提供申请报告、旗区财政资金预算、工程审计报告、施工合同及施工前后照片（备注拍摄时间）等申报材料，申报材料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一规范。
第十三条 供热期间因突发事故等应急抢修事件须立即抢修的，供热单位应立即组织抢修，在完成抢修后按照前款规定的材料向旗区供热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各级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加强资金监督管理，不符合使用规定的，不予安排拨付。奖补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应当接受审计、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bookmark: _Hlk226454324]第十五条 供热设施及管网维修、养护、更新项目，要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项目完工验收合格后应移交供热单位负责维修、养护、更新。
移交给供热单位的设施设备以及相关管线，其维修、养护、更新等费用，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由供热单位依法承担，尚在保修期内的，相关费用由建设单位依法承担。
第十六条 城镇供热保障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占用、挪用。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旗区可参照本办法并结合各自实际制定相应供热保障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本办法施行后，国家、自治区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之前印发的《鄂尔多斯市城镇供热保障金筹集使用管理办法》（鄂府发〔2022〕134号）同时废止。
